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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国家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自然资源部在不动产登记

的基础上，构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体系，逐步实现对水流、森林、

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所有自然生态空间统一进行确权登记;清晰界

定全部国土空间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主体，推进确权登记法治化，

推动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支

撑自然资源有效监管和严格保护。2020年5月6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了《山西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案》，对此项工作作出具

体安排，为我县出台《方案》提供了政策遵循。

《方案》出台背景



      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总体上要努力实现自然资源

确权登记信息与不动产登记信息有效衔接和融合;实现自然资源确权

登记信息与水利、林草、生态环境、财税等相关部门管理信息互通

共享;实现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法治化;扎实推进归属清晰、权责明确、

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最

终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方案》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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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主要内容
    《方案》明确了自然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工作6项主要任务，并
就如何推进作出工作安排，提出
保障措施。



主要任务

配合自然资源部和省做好由自然资源部和省直接开展市域内国家、省直接
行使所有权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同时开展除自然资源部、省自
然资源厅直接确权登记之外的县域内全部国土空间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积极配合自然资源部、省自然资源厅开展国家层面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

   

开展自然保护地确权登记；

   

开展水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开展森林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开展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确权登记；

建立健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成果信息化管理机制。



时间安排

u全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采取分阶段方式推进，2023年底前基本完成

重点区城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2023年以后适时启动非重点区域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保障措施

1

一 是 加 强 组 织 领 导 。 成 立 领 导 小 组 ， 明 确 工 作 责 任 ， 统 筹
推 进 自 然 资 源 统 一 确 权 登 记 工 作 。

2

二 是 落 实 经 费 保 障 。 自 然 资 源 统 一 确 权 登 记 和 权 籍 调 查 工
作 经 费 ， 纳 入 各 级 财 政 预 算 。

3

三是健全协调机制。建立多部门合作的协调机制, 健
全部门会商、信息报送、督导检查等制度，加强协

调联动, 形成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 。

4

四 是 强 化 宣 传 监 督 。 全 面 准 确 宣 传 自 然 资 源 统 一 确 权 登 记
的 重 要 意 义 ， 营 造 良 好 舆 论 氛 围 。 畅 通 公 众 监 督 渠 道 , 及

时 回 应 社 会 关 切 ， 积 极 接 受 社 会 监 督 。


